
股东提名候选董事程序 

 

 

根据北京控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组织章程细则第108条，本公司股东如欲推荐

本公司退任董事或本公司董事会推荐的人士以外的人士在股东大会上参选本公司董事，该股东

须发出一份书面通知表明有意提名该人士竞选董事职位，而该名人士亦发出一份书面通知表明

愿意参选，至本公司注册办事处（地址为：香港湾仔港湾道18号中环广场66楼）或本公司股份

过户登记处卓佳登捷时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54楼）。向本公司递

交通知之期限须不早于指定举行选举之股东大会之通告寄发后翌日开始不少于七天，及不迟于

该股东大会举行日期前七日。 

 

 

2019年7月11日 


